
8探案民生周刊编辑/刘文晖 校对/孙瑶

电子信箱：xinminxing@163.com 2023年 11月 15日 星期三

●●●● ●●●●

□本报记者 刘立新
通讯员 牛凌云 吴阳

尽 管 借 钱 的 事 情 已 经 过 去 了 三
年，可回想起当时的情形，陈某超还是
不免后背发凉。“要不是检察机关在大
走访时了解到我的遭遇，及时启动了
监督程序，我的房子恐怕早就保不住
了。”陈某超说。

养殖场老板急用钱掉入陷阱

陈某超在河南省唐河县经营一家
奶牛养殖场。2020 年 11 月，陈某超因
经营需要，急需 50 万元周转资金，找
到推销贷款的周某义帮忙。然而，在办
理贷款手续时，周某义却提出让陈某
超与其朋友尹某签订一份房屋买卖合
同。当时，因着急用钱，陈某超没多想
就和尹某签了合同。

签合同当天，周某义先用自己的
银行卡往陈某超的银行卡里转入 120
万元“购房款”，后要求陈某超向尹某
指定的银行账户转款 76 万元。至此，
本打算借款 50 万元的陈某超实际到
手 44 万元，被扣除的 6 万元是按约定
支付的用款两个月的利息。

两个月后，陈某超没能按时归还
借款，周某义便多次催要。至 2021 年 3
月，陈某超先后通过微信转账方式给
付周某义 7.5 万元，另以现金形式给付
周某义 20余万元。

因 无 力 还 清 借 款 ，2021 年 9 月 6
日，周某义以尹某的名义将陈某超起诉
至唐河县法院，请求解除房屋买卖合
同，由陈某超返还购房款 120 万元，并
承担违约金 24万元。同年 10月 8日，法
院开庭审理此案。庭审中，陈某超对签
订房屋买卖合同及对方支付过 120 万
元“购房款”的事实没有提出异议。之
后，尹某与陈某超达成调解协议，约定
由陈某超及其养殖场分两次给付尹某
76 万元，不论哪次逾期，尹某即可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 100万元，诉讼费 8880
元由陈某超承担。同日，唐河县法院出
具了民事调解书。

由于陈某超拿不出钱，周某义又
以尹某的名义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案件进入执行阶段后，法院发布公告，
欲将陈某超的房子作拍卖处理。陈某
超这下子慌了……

检察官大走访发现线索

2022 年 12 月，唐河县检察院在辖
区开展“万人助万企”大走访活动，陈
某超向检察官讲述了自己的遭遇：“那
实际上就是一个高息借款合同，所谓
的房屋买卖压根儿就不存在。”

听完陈某超的叙述，仔细查看了
他提供的相关资料后，检察官明确地
告诉他：“你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请民事
诉讼监督。”

今年 1 月，陈某超向唐河县检察
院递交了监督申请。受理案件后，检察
官经调查发现，陈某超与周某义、尹某
素不相识。陈某超是在收到一条“无息
放款”的短信后才联系上周某义。得知
陈某超在郑州有套房产后，周某义说
只要签个房屋买卖合同，就可以借款
给他，但不同意以自己的名义签订该

合同，而是要求以尹某的名义与陈某
超签合同。因当时急着用钱，陈某超稀
里糊涂地答应下来。那份合同约定尹
某购买陈某超房屋，购房款为 120 万
元，以陈某超的养殖场作为担保，还约
定了违约情形和违约金。

调查核实戳穿虚假诉讼

审查过程中，承办检察官发现该
案还存在很多疑点，尤其是法院对周
某义与陈某超之间的转账记录未进行
认真审核，对合同中涉及的房屋是否
已交付尹某也未进行审查。为查明那
份房屋买卖合同的真实性和购房款的
具体情况，承办检察官在司法警察和
检察技术人员的配合下，迅速开展调
查核实工作。

借助数字检察办案中心进行大数
据筛查，承办检察官很快查明，周某义
另外还涉及多起民间借贷纠纷。经认
真分析，检察官判断周某义违法放贷
的可能性较大，另经对尹某调查后，查
明尹某与陈某超并不认识，尹某实际
并未出钱购买房屋。

“由此足以证实，陈某超与尹某签
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是虚假合同，120 万
元‘购房款’只是在银行走账而已。”承
办检察官判断。

检察官决定再次询问周某义。在
证据面前，周某义不得不说出实情：

“我名义上是借给陈某超 50 万元，实
际只给了他 44 万元。我利用虚假房屋
买卖合同的目的，就是为了掩盖高息
放贷的事实。”

承办检察官通过调取周某义与陈
某超的转账记录，查明陈某超实际收
到的借款的确为 44 万元。至此，真相
大白，尹某与陈某超之间不存在任何
债权债务关系。

依法抗诉监督撤销原审判决

今年 2 月 16 日，唐河县检察院依
法将该案提请南阳市检察院抗诉。3 月
2 日，南阳市检察院以房屋买卖合同系
虚假合同、周某义及尹某系恶意提起
虚假诉讼为由，向南阳市中级法院提
出抗诉。

南阳市中级法院采纳抗诉意见，裁
定唐河县法院重审。今年6月21日，唐河
县法院开庭再审此案，唐河县检察院派
员出庭，并就调取的证据发表意见。

唐河县法院再审全部采纳了检察机
关的意见，认为原告不能提供证据证实
自己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依据再
审查明的事实，尹某与陈某超不存在真
实的债权债务关系，尹某与本案没有直
接利害关系，其诉讼请求缺乏事实、理
由，依法应予驳回；尹某与陈某超、奶牛
养殖场的原审民事诉讼系虚假诉讼；尹
某与陈某超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系受案
外人授意，利用合法形式掩盖高息放贷
的非法目的，属无效合同，遂作出如下判
决：撤销原判决，驳回尹某的诉讼请求。

根据再审查明的事实，唐河县法
院认为尹某、周某义恶意提起诉讼，属
于虚假诉讼，妨害司法秩序，依据相关
规定对尹某、周某义分别作出各罚款
5000 元的处罚决定，并将该线索移送
公安机关立案查办。

以购房合同掩盖非法放贷被戳穿
□本报记者 周晶晶 通讯员 田第潘

近日，在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检察院和区法院共同主持下，武汉某家具
公司和崔某就双方买卖合同纠纷案件达成了和解协议。

2017 年 5 月，为给公寓铺装地板，崔某与武汉某家具公司签订了 《采购
及安装合同》，约定优惠后总金额为 141 万元。家具公司按约为崔某的公寓
铺装了木地板后，崔某未能全部支付货款。2022 年 9 月，家具公司诉至法
院，要求崔某支付所欠货款 23万余元及延期付款违约金。

法院以找不到本人为由，对崔某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等法律
文书。开庭审理时，崔某缺席。2022 年 3 月 1 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
崔某尚欠货款 23 万余元的事实，判决崔某支付家具公司货款 23 万余元、相
应的违约金以及资金占用逾期利息。法院对一审民事判决向崔某予以公告送
达。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一审民事判决生效后，家具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执行中，崔某向武汉市中级法院申请再审被驳回。

今年 6 月，崔某向武昌区检察院申请监督。承办检察官通过调阅该案一
审、再审卷宗材料，会见双方当事人，对崔某提交的与家具公司案涉合同项
目负责人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等新证据材料开展调查核实，查明了相关事
实，认为该案在认定事实和实体处理上确有不当之处。

检察官认为，从程序上看，家具公司未全面提供崔某的电话号码，对法
院未能正常联系崔某送达起诉状副本、传票等法律文书造成一定阻碍，存在
一定过错；原审法院在未进一步核实崔某的电话号码，未向崔某户籍所在地
邮寄起诉状副本、传票的情况下，即以崔某下落不明为由公告送达上述法律
文书，送达程序违法，剥夺了崔某的辩论权利。从实体上看，崔某提交的其
与家具公司案涉合同项目负责人的微信聊天记录作为新的证据，证实崔某在
案涉合同履行中向该公司退回了部分木地板，该公司也同意据实结算总货
款。原审判决依据该公司发货清单载明的木地板发货数量及单价认定总货
款，没有对崔某退货金额 8 万余元据实扣减，由此认定崔某尚欠货款 23 万余
元，属认定事实错误，该案符合民诉法规定的再审情形。今年 9 月 15 日，武
昌区检察院依法向区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审查该案过程中，检察官发现，家具公司是一家在武汉经营多年的民营
企业，虽然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实体处理确有不当，但崔某拖欠该公司部分
货款长期不还，亦属事实，对该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且
双方当事人均有和解的意愿。检察官坚持精准监督和化解矛盾“两手抓”，
在提出再审检察建议后，联合法院向双方当事人开展释法说理，共同引导双
方达成和解协议。家具公司对原审判决支持的货款金额据实减让了部分金
额，崔某也将减让后所欠货款当场支付完毕，双方握手言和。

10 月 7 日，法院作出回函，认可检察机关再审检察建议认定的事实和提
出的建议再审理由。该案在检察机关和法院的共同主持下，双方当事人达成
和解协议并已实际履行，该案已无再审必要，实现案结事了。

“办理涉民营经济民事监督案件，要强化对守约诚信行为的保护力度，
充分保障交易安全。在办理该类案件时，民事检察和解并不会降低或减弱民
事检察监督职能，反而是检察机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参与社
会治理，积极化解矛盾的职责所在，其目标都是为了更好保障当事人合法权
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承办检察官对记者说。

不服缺席判决，申请监督
武汉武昌：精准监督和化解矛盾并重 力促双方达成和解

检察官到陈某超经营的养殖场进行回访。

□本报记者 戴小巍
通讯员 赖宏宇 焦雯雯

“检察官，阮某被判刑了，我终于
有勇气来找你们申请监督，请一定要
帮我主持公道！”2022 年 11 月 2 日，刘
某手里紧攥着一份民事判决书，走进
湖北省恩施市检察院，刚一落座就开
始向检察官诉说自己的冤屈，说自己
遭遇“套路贷”又迫于出借人压力，在
已经还清借款的情况下又背上了“冤
枉债”。

检察官通过查看法院判决书了解
到，2014 年 12 月，刘某因资金周转需
要向阮某借款 1000 万元，并出具借条
签字捺印予以确认，这张借条签订后
阮 某 将 1000 万 元 转 至 刘 某 账 户 。此
后，刘某还陆续多次向阮某出具借条：
2015 年 1 月 15 日，借款 20 万元；3 月 26
日，未还本金 872 万元；5 月 14 日，未还
本息 1051 万元；5 月 26 日，借款 250 万
元；2016 年 5 月 25 日，借款 354 万元。
2018 年 5 月，阮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诉
请刘某偿还借款本息。因刘某经传唤
未到庭，法院缺席判决刘某向阮某偿
还借款 250 万元，并至还清之日按月
利率 2%支付利息。

“从民事判决查明的事实来看，你
和阮某之间的借款关系明确，判决确
定的利率也符合法律规定，你认为你
的冤屈在哪里？”检察官问刘某。

“唉，其实我真正向阮某借的钱只
有第一次的 1000 万元，后面的借条都
是他为了掩盖高息强迫我出具的，法
院开庭时也是他胁迫我不要出庭，其
实本息早都已经还清了。”刘某说。

在受理刘某的监督申请后，检察
官组织办案组成员兵分多路，向法院
调取审判卷宗、向银行机构调取账户
流水、向公安机关调取阮某的信息资
料、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询问……经过
调查核实，检察官认定阮某系以“利滚
利”“以贷还贷”的方式收取高息，并就
虚假的借款本息向法院提起诉讼，以

“合法”的外表掩盖“非法”的本质。
检 察 官 根 据 案 件 发 生 时 施 行 的

《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
意见》的相关规定，对刘、阮双方之间
借款情况进行计算后发现，2014 年 12
月，刘某向阮某借款 1000 万元，2015
年 6 月 2 日，刘某已实际向阮某清偿全
部本息。除最初签订的那张 1000 万元
的借条外，刘某后来出具的借条均包
含高额利息但无实际借款。刘某提交

的录音亦证实其系因阮某要求而未到
庭参加诉讼，丧失了辩论权利。同时查
明，阮某因长期以利息低、放款快等为
诱饵吸引急需资金周转的人借款，通
过以贷还贷等手段虚增债务，实施“套
路贷”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已被判处
有期徒刑。刘某申请监督时反映的情
况属实，符合民事检察监督条件。

2022 年 12 月 9 日，恩施市检察院
依法就本案向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检察院提请抗诉。同年 12 月 12 日，恩
施州检察院向恩施州中级法院提出抗
诉。恩施州中级法院裁定由恩施市法
院对本案再审。

今年 5 月 22 日，恩施市法院对本
案公开开庭审理，恩施州检察院指令
恩施市检察院派员出庭监督。经过审
理，恩施市法院全部采纳检察机关的
抗诉意见，判决撤销原判决，驳回阮某
的诉讼请求。

一笔借款多出五张借条，套路贷被识破

□讲述人：河南省鹤壁市淇滨区
检察院 齐丽云

本报记者 张海燕
通讯员 李卓雅/整理

“离婚后我带着孩子艰难度日，再
背上那些债务，真是雪上加霜，感谢你
们为我讨回公道，让我有勇气继续今后
的生活。”前不久，一起民事检察监督案

件的申请人晓华专门向我发来信息表
达谢意。了解到她已从家庭、债务纠纷
带来的双重困扰中解脱，生活逐步走上
正轨，我倍感欣慰的同时，思绪也随之
回到办理的这起案件中。

莫名惹官司银行卡被冻结

“请问我的银行卡为什么取不出
钱？马上要开学了，还等着给孩子交
学费呢！”

2021 年 8 月的一天，晓华来到银
行柜台取款时，工作人员告诉她，她
的银行卡被冻结了。

经多方查询，晓华终于知道了银
行卡被冻结的原因。

这还要从她的上一段婚姻说起。
大永和晓华原本是一对恩爱夫妻，一
起在鹤壁市打工，并育有两个聪明帅
气的儿子，经济上虽不算富裕，日子
过得倒也美满。后来，大永开始承包
一 些 小 工 程 ， 慢 慢 手 头 有 了 一 些 积
蓄，人也变得花心起来。

晓华发现大永出轨后，两人感情
出现裂痕并经常吵架。最初，大永还
有所顾忌，只是经常不回家。后来，

大永竟将第三者带回家中一起生活。
晓 华 为 此 伤 心 透 顶 、 心 灰 意 冷 ， 于
2012 年回到老家安阳居住。自此，晓
华、大永开始分居，并于 2016 年 1 月
办理了离婚手续。

令晓华想不到的是，2015 年，大
永因承包工程需要资金周转，在未告
知 晓 华 的 情 况 下 ， 向 郑 郝 借 款 30 万
元，并签订了借款协议。因大永逾期
一直未还款，2021 年 1 月，郑郝将大
永、晓华告上法庭。2021 年 2 月，鹤
壁市淇滨区法院判决大永、晓华偿还
郑郝借款本金及利息。晓华因此成为
被执行人，银行卡也被冻结。

2021 年 9 月，晓华向淇滨区法院
申请再审，并提交相关材料，证明大
永所借债务与自己无关。但法院以所
提交材料证明力不足为由，裁定驳回
了晓华的再审申请。

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吗？

2021 年 12 月，万般无奈的晓华来
到我院申请监督。

作为本案的承办检察官，通过梳
理案情始末，我发现办案的关键在于

查 清 那 笔 借 款 是 否 属 于 夫 妻 共 同 债
务。淇滨区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中，
借款发生在被告大永、晓华夫妻关系
存续期间，资金用于被告大永工地施
工周转，被告晓华未出庭应诉，也未
对此提出异议，因此认定该笔借款用
于 被 告 大 永 、 晓 华 夫 妻 共 同 生 产 经
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 这 30 万 元 借 款 我 是 不 知 情 的 ，
况 且 ， 分 居 后 我 都 没 有 见 过 大 永 的
钱，更没有花过他的钱，为什么让我
还钱？”晓华万分委屈。

为找到有力证据，我多方尝试，
几经周折，终于找到证人李三。

经李三证实，夫妻二人从 2012 年
起就开始分居，大永所挣工资都用在
了 日 常 娱 乐 、 消 费 ， 以 及 第 三 者 身
上，未用于大永与晓华的家庭支出。

随后，我多次与大永沟通，对他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让他多考虑自
己两个年幼的孩子，多体谅晓华带着
孩子生活的艰辛与不易。

最终，大永表示愿意如实说明晓
华对案涉借款不知情，自己也未将借
款用于夫妻共同生产经营，他会积极
配合司法机关查清事实，让晓华回归

正常生活。

再审检察建议促法院撤销原判

“这起借款纠纷案是 2021 年起诉
的，2016 年我和大永就离婚了。我根
本不知道自己和大永一起被起诉到法
院的事，也没有参加过庭审，更没有
收到过任何开庭传票和诉讼文书。”在
介绍案情时，晓华说的这段话引起了
我的注意。

通过认真审查我发现，法院在知
悉大永、晓华于 2016 年已经离婚的情
况 下 ， 仍 以 联 系 不 上 大 永 、 晓 华 为
由，于 2021 年向位于鹤壁的二人户籍
所在地家门口张贴应诉通知书、出庭
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在大永、晓
华均未出庭应诉的情况下，又认定案
涉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缺席判决
大永、晓华共同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判决书和后续执行相关法律文书也张
贴于二人户籍所在地家门口。

民 政 局 出 具 的 婚 姻 登 记 信 息 证
实，2021 年时大永、晓华已经离婚，不
能 确 保 晓 华 知 悉 本 案 诉 讼 进 程 及 相
关诉讼文书，在晓华未能参加本案诉

讼 、未 能 对“ 案 涉 借 款 是 否 属 于 夫 妻
共同债务”答辩的情况下，认定“案涉
借款用于被告大永、晓华夫妻共同生
产经营，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可能会
影响晓华的实体权益。

2022 年 2 月，我院依法向淇滨区
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认为法院未
依法向晓华送达应诉相关法律文书，
剥夺了其辩论权，系程序违法，且原
审裁判确有错误，依法应予撤销，并
将调取的新证据转交法院。2022 年 5
月，淇滨区法院裁定再审此案。同年
8月，原一审判决被该院撤销。

“感谢你们让我感受到法律的公平
与公正！”晓华发来的这条信息，让我
体 会 到 一 份 沉 甸 甸 的 责 任 。 于 我 而
言，这只是我办理过的众多案件中的
普通一件；对她来说，这或许就是摆
脱困境的“救命稻草”。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我们
身边的无数小案，对当事人都会产生
很大影响。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
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
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司法有力量、有温
度，就是对司法为民最好的诠释。

（文中当事人为化名）

解冻的银行卡透着火热的检察温度

□本报记者 王玲 通讯员 欧萍 于洎淼

“我从来没到过沈阳，怎么就在沈阳向别人借了 10 万块钱，并且还成‘老
赖’了呢？现在我成了失信被执行人，生意也做不了了，我该怎么办？”近日，辽
宁省沈阳市于洪区检察院检察官接到郑某从广东省中山市打来的长途电话，
言语中满是愤懑、不解和委屈。

2020 年，侯某持一张有郑某和邓某共同签名的借条起诉到法院，称郑某
和邓某向其借款 10 万元至今未还，后法院经公告送达并缺席审理，判决郑某
与共同借款人邓某对该笔 10 万元借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判决生效后，郑某
和邓某均未履行还款责任，两人因此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并被限制高消费。

受理该案后，于洪区检察院民事检察官立即开展调查核实。经鉴定，借条
上的签名不是出自郑某；经查证，郑某系被他人冒用了身份信息。据此，该院依
法向法院发出了再审检察建议。

法院经审查后，采纳了检察建议，依法启动再审程序，最终撤销了原审判
决，判决郑某无须还款，并终止了对郑某采取限制高消费等执行措施，删除了
郑某的失信被执行人记录。郑某的生活终于恢复了正常。

因为身份信息被冒用，一名普通公民转身成为 200 多家公司的法定代表
人；因为身份信息被冒用，多名在校学生被任职；也因为身份信息被冒用，
从没借过款的人莫名背上贷款……于洪区检察院检察官结合以往所办案件介
绍说，如今，个人信息泄露导致的各类民事纠纷案件屡见不鲜，一些受害人
直至成为被执行人、日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时，才发现自己被卷入了纠纷和
官司。

办案检察官在此提醒广大民众，在日常生活中要时时处处提高警惕，保护
好个人的身份信息，使用身份证复印件时要做好标注，比如注明“本复印件仅
用于办理某业务，再次复印无效”，同时，不给他人随便提供身份证或身份信
息。在与他人进行经济往来时，也要注意核实对方的身份信息，以免不必要的
风险和损失。

莫名成“老赖”，到底咋回事？

检察官向当事人了解案件基本情况。


